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檔    號：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保存年限：  

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函 
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會  址：臺北市建國北路一段 23 巷 9 號 4 樓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傳  真：02-27736525   電話：02-27401336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聯絡人：陳慧美 

受文者：如行文單位 
     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 112 年 5 月 15 日 
發文字號：童總燦字第 112181 號 
速別： 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 
附件：如主旨 
  

主旨：檢送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手機攝影研習實施計畫，敬請函轉

貴會所屬童軍團，鼓勵各團夥伴踴躍參加，請查照。  

說明：   

一、旨揭活動訂於112年6月3日(星期六)在童軍會館及112年6月4

日(星期日)假淡江大學校園舉行。 

二、參加對象：不限年齡，凡對攝影有興趣並擁有智慧型手機的

童軍夥伴都歡迎參加。 

三、報名自即日起至112年5月29日止，報名人數限收40位。 

四、報名方式及內容詳實施計畫。 

 
正本：臺灣省童軍會、各直轄市、縣（市）童軍會   
副本：本會公共關係委員會  
 

 

         
 

 

 

 

 



 

 

中華民國童軍總會手機攝影研習實施計畫 
壹、 目的： 

㇐、 提升中華民國童軍活動影像品質。 

二、 提供攝影學習方法予以對攝影有興趣之童軍夥伴，形成自我進修平台。 

三、 增進國際活動參加人員手機錄影及剪輯技巧，使活動留下更美好的作品。 

貳、 辦理單位： 

㇐、 主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 

二、 承辦單位：中華民國童軍總會公共關係委員會 

三、 協辦單位：淡江大學童軍團 

參、 活動內容： 

㇐、 手機攝影研習營場次： 

1. 研習時間：民國 112 年 6 月 3、4 日（星期六、日） 

2. 研習地點：童軍會館 5 樓及淡江大學校園 

3. 參加對象與人數限制：不限年齡，凡對攝影有興趣的童軍夥伴並擁有智慧型手

機的夥伴都歡迎參加。報名人數限收 40 位，依報名順序候補 

4. 研習費用：㇐般參加人員 NT$990；有參加今年國際活動夥伴 NT$890。 

5. 課程內容： 

時間/日期 6/3（六）童軍會館 5 樓 6/4（日）淡江大學校園 

8:30 9:00 研習開幕 
手機攝影功能 

9:00 9:30 光圈、快門的使用及原理 

相機測光原理、景深的控制與運用 9:30 10:00 電影運鏡介紹 

10:00 10:30 相機基本操作實務 

手機構圖及剪接技巧 10:30 11:00 

攝影構圖、光線運用 11:00 11:30 

11:30 12:00 

12:00 13:00 中餐 

13:00 13:30 

外拍 分組拍攝練習 

剪接作品練習 

13:30 14:00 

14:00 14:30 

14:30 15:00 觀摩學習 

15:00 15:30 午茶 午茶 

15:30 16:00 動態攝影（追焦、運動） 
作品分享 

16:00 16:30 
夜間攝影、閃光燈原理 

16:30 17:00 研習閉幕 



 

 

 

肆、 報名方式： 

㇐、 請夥伴自行上網報名，報名網址： https://reurl.cc/Kr0l4j 

 

二、 報名自即日起至 112 年 5 月 29 日（㇐）。 

三、 夥伴收到報名成功電子信件後，於三日內匯款，將由本會寄信通知完成報名電子信

件。 

伍、 課程注意事項： 

㇐、 以上課程未提供住宿，如需協助安排請告知聯絡人協助。 

二、 研習全程參與者，將予以證書。 

三、 如因故不克參加者，須於研習報名截止前提出書面申請可退費，但須扣除必要之行

政事務費用 10％，研習前四天至活動結束，恕不退費。 

陸、 聯絡人： 

㇐、 公共關係委員會執行秘書：蘇傳凱 0975-113-632 

二、 公共關係委員會副執行秘書：蔡雅芸 0972-224-450 

柒、 本計畫經理事⾧核准後實施，修正亦同。如有未盡事宜， 將另行補充公告之。 

 

 
 

  
 


